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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公安局关于对
政协三门峡市八届三次会议第23号提案的
办理情况报告
倪爱武、张敏珠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周边环境综合治理营造安全健康学校环境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校园安全是城市安全、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和谐。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校园周边环境日益突出，给校园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为此，市公安局在市委、政府及省公安厅的领导下，积极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与政法、教育、城管、文化等部门密切配合，持续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治理行动，积极推进平安校园创建，确保广大师生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周边环境综合治理营造安全健康学校环境”的建议后，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于4月23日联合政法、教育部门制定下发了《2025年全市“护校安园”工作实施方案》，其中，对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部署，公安机关将联合政法、教育、城管等部门定期组织开展对校园周边治安复杂场所、治安乱点、交通秩序、隐患突出部位的排查整治，推动加强校园周边200米安全区建设，及时发现消除隐患，切实净化校园周边治安环境。
一、消除校园周边安全隐患
（一）排整校园周边安全隐患。我们组织对全市657所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开展地毯式的全面大清查，重点围绕硬质隔离和防冲撞设施配备、学校门口道路人车分离措施落实、高峰时段学生入校离校措施优化、“护学岗”“高峰勤务”机制、涉校矛盾纠纷摸排化解、校园周边社会面巡控措施“六个方面”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隐患及时督促整改，切实保障校园绝对安全。截止目前，全市共出动警力1652人次，出动车辆738台次，对学校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43份，制发建议函、提示函34份。
（二）落实“一校一策”制度。一是校园门口实施人车分离。会同教育部门督促指导学校制定“一校一策”学校门口道路人车分离方案，分离组织进出学校的人员和车辆，学生上下学集中时段进出学校的步行通道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在有条件的学校门口路段实行上下学高峰时段隔断机动车通行、设置校园门口“无车区”，减少机动车对学生通行的影响；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上下学通道，在统筹交通顺畅的同时，最大限度消除冲撞风险。目前，已累计在实验小学、阳光小学、市一小等学校门前安装隔离护栏5000余米，隔离桩3000余个。二是规范设置硬质隔离和防冲撞设施。属地公安机关根据学校位置、规模、交通治安秩序复杂程度，督促指导学校配备配齐升降金属柱、拒马等硬质防冲撞设施，对仅配备隔离墩的学校，加快督促整改，2024年以来，市公安局联合教育主管部门对全市所有学校的硬质隔离和防冲撞设施进行完善更新加强，有效防范了安全隐患。三是优化高峰时段学生入校离校措施。指导优化上下学高峰时段安排，落实学生入校随到随进模式，通过分班、分片、分时段放学举措，成功减少校门附近扎堆排队现象。
（三）完善校园周边交通安全设施。在前期持续排查、治理的基础上，2025年3月，交警部门组织专人对市区所有道路标志、标线、标牌进行排查，重点对市区校园周边的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进行了认真排查。对排查出的校园周边标牌缺失、交通标线设置不合理等情况进行拍照、登记，存档，经上报后进行修复整改。目前，已在学校门前施划斑马线8处、安装交通标牌32块，施划震荡减速标线45处。
（四）加强校园周边重点人员管控。加强对校园内部及周边易肇事肇祸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扬言报复社会的极端人员等各类重点人员的滚动排查，逐一纳入工作视线，并结合近期发生的涉校案事件，深入排查影响校园安全稳定的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对师生矛盾、家庭矛盾、感情纠纷、债务纠纷、邻里矛盾等进行重点排查，及时进行疏导化解，认真做好稳控工作，防止矛盾纠纷升级引发极端案事件。
二、优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组织
（一）优化信号灯配时。对校园周边设置交通信号灯的路段，结合实际制定交通信号控制方案，提升交通信号灯控制精细化水平。同时，“个性化”定制信号灯配时方案，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对外国语小学周边崤山路上官路口、实验小学周边崤山路永兴街口实施禁止左转控制，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二）规范车辆停放。为解决市民接送学生停车难问题，公安交警部门在深入实地调研后，在上官路、康园街设置接送学生临时停车泊位91个，允许接送学生车辆在规定时间临时停放。同时，在市区其他中小学门前安装交通标牌62块，允许上下学高峰段接送学生车辆临时停放，并会同城管等部门在道路道牙以上施划非机动车临时停放区域，有效缓解校园门口聚集停放、乱停乱放问题。
三、加强“护学岗”勤务
为全力维护我市校园及周边治安、道路交通秩序，确保学生上下学安全，市公安局制定下发了《三门峡市公安局中小学幼儿园“护学岗”建设实施办法》，对“护学岗”执勤标准、任务分工、职责任务、护学流程、护学模式进行规范要求，建立了局班子成员包片、交特警班子成员包段、派出所民警包点的三级分包责任制，组织机关民警和湖滨、开发属地分局联合交警、特警参与“护学岗”勤务工作，每日出动警力120余人次，学校护学人员按照“1+N”模式配备，“1”为民警、辅警，“N”为学校领导、老师、保安、学生家长、志愿者等，确保学校门口上、下学高峰时段保持3—5名护学人员。截止目前，全市657个学校“护学岗”明确包片领导61人、警种包段领导94人、“护学岗”民警1530人，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护学岗”覆盖率实现100%。
四、开展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整治
结合各类专项整治行动，集中优势警力，采取集中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定点执勤与流动相结合的勤务方式，对严重影响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依法严查超速行驶、无牌无证、不按规定让行、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对低速货车、三轮汽车、“黑校车”等车辆违法违规接送学生的，一律严格处罚。围绕校园周边道路开展不文明交通行为劝导，加强非机动车及行人，不礼让斑马线、违法停车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治理，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出行安全畅通。
五、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我们组织全市公安民辅警对657所学校开展以反欺凌、反暴力、反恐怖、防抢劫、防敲诈、防溺水等“三反三防”以及以交通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安全防范进校园”活动，进行丰富多样的安全宣传和法制教育，切实提高师生的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同时，指导学校开展“二对一”“三对一”战术技能培训，与公安机关“高峰勤务”联动，确保一旦有事，能够就近、就早、就小有效处置。今年以来，共深入学校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325次，其中，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20余次，受教育达6万余人次。
6、 强化社会面巡逻防控
我们持续开展“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行动，组织机关民警、巡特警、交警和属地公安机关在上放学重点时段、路段将警力摆在学校周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公安机关“护学岗”、“1、3、5 分钟”快速响应等工作机制，进一步指导完善学校“高峰值守”、公安机关“高峰勤务”等制度，构建“高峰勤务”保点、动态巡控保线、点线联动互补的快速反应防控机制，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增强控制力、震慑力。
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岗位实际，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以赴为我市经济发展、群众生活和创建文明城市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由衷地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
 2025年5月16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公安局办公室   0398-3681070

联系人:杨博

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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